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《关于优化保险公司

偿付能力监管标准的通知》

为促进保险业回归本源和稳健运行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人

民群众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《关于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

力监管标准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在保持综合偿付能

力充足率 100%和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50%监管标准不变的基础

上，根据保险业发展实际，优化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准。

《通知》共十条，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。

一是差异化调节最低资本要求。要求总资产 100 亿元以上、

2000 亿元以下的财产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，以及总资产 500 亿

元以上、5000 亿元以下的人身险公司，最低资本按照 95%计算偿

付能力充足率；总资产 100 亿元以下的财产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，

以及总资产 500 亿元以下的人身险公司，最低资本按照 90%计算

偿付能力充足率。

二是引导保险公司回归保障本源。将保险公司剩余期限 10

年期以上保单未来盈余计入核心资本的比例，从目前不超过 35%

提高至不超过 40%，鼓励保险公司发展长期保障型产品。财产险

公司最近一个季度末计算的上两个会计年度末所有非寿险业务

再保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回溯偏差率的算术平均数、未决赔款准

备金回溯偏差率的算术平均数小于等于-5%的，保费风险、准备

金风险的最低资本要求减少 5%。保险公司投资的非基础资产中，



底层资产以收回本金和固定利息为目的，且交易结构在三层级及

以内（含表层）的，应纳入利率风险最低资本计量范围，促进保

险公司加强资产负债匹配管理。

三是引导保险公司支持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对于保险公

司投资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，风险因子从 0.35 调整为 0.3；投

资科创板上市普通股票，风险因子从 0.45 调整为 0.4。对于投

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（REITS）中未穿透的，风险

因子从 0.6 调整为 0.5。要求保险公司加强投资收益长期考核，

在偿付能力季度报告摘要中公开披露近三年平均的投资收益率

和综合投资收益率。

四是引导保险公司支持科技创新。保险公司投资的国家战略

性新兴产业未上市公司股权，风险因子赋值为 0.4。保险公司经

营的科技保险适用财产险风险因子计量最低资本，按照 90%计算

偿付能力充足率。

《通知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按照

党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要求，加强机构监管、行为监管、功能监

管、穿透式监管、持续监管，指导保险公司认真贯彻落实《通知》，

加强偿付能力管理，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质效。

附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

标准的通知

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

力监管标准的通知

各监管局，各保险集团（控股）公司、保险公司：

为完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准，促进保险公司回归

本源和稳健运行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差异化资本监管

（一）对于财产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，总资产 100 亿元

以上、2000 亿元以下公司的最低资本按照 95%计算偿付能力

充足率，即特征系数为-0.05；总资产 100 亿元以下公司的

最低资本按照 90%计算偿付能力充足率，即特征系数为-0.1。

（二）对于人身险公司，总资产 500 亿元以上、5000 亿

元以下公司的最低资本按照 95%计算偿付能力充足率，即特

征系数为-0.05；总资产 500 亿元以下公司的最低资本按照

90%计算偿付能力充足率，即特征系数为-0.1。

上述最低资本为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2 号：

最低资本》第十五条中，考虑风险分散效应和特定类别保险

合同损失吸收效应后的可资本化风险的最低资本。

二、优化资本计量标准，引导保险公司回归保障本源



（三）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 号：实际资本》

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中，剩余期限 10 年期以上保单未来盈余

计入核心资本的比例，从不超过 35%提高至不超过 40%。

（四）财产险公司最近一个季度末计算的上两个会计年

度末所有非寿险业务再保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回溯偏差率

的算术平均数小于等于-5%的，根据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

管规则第 4 号：保险风险最低资本（非寿险业务）》第十条

至第二十条计量的保费风险最低资本总和按照 95%计算，即

特征系数为-0.05。

财产险公司最近一个季度末计算的上两个会计年度末

所有非寿险业务再保后未决赔款准备金回溯偏差率的算术

平均数小于等于-5%的，根据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

第 4 号：保险风险最低资本（非寿险业务）》第二十三条至

第三十一条计量的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总和按照 95%计算，

即特征系数为-0.05。

（五）保险公司投资的非基础资产中，底层资产以收回

本金和固定利息为目的，且交易结构在三层级及以内（含表

层）的，应纳入利率风险最低资本计量范围，以强化资产负

债匹配管理。

三、优化风险因子，引导保险公司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

创新



（六）对于保险公司投资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，风险因

子从 0.35 调整为 0.3；投资科创板上市普通股票，风险因子

从 0.45 调整为 0.4。

（七）对于保险公司投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

金（REITS）中未穿透的，风险因子从 0.6 调整为 0.5。

（八）对于保险公司投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未上市公

司股权，风险因子为 0.4。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参照国家统

计局发布的《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（2018）》。

（九）科技保险适用财产险风险因子计量最低资本，按

照 90%计算偿付能力充足率，即特征系数为-0.1，科技保险

认定范围另行规定。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4 号：

保险风险最低资本（非寿险业务）》第五十五条中关于专业

科技保险公司的调控性特征因子不再适用。

（十）保险公司应加强投资收益长期考核，在偿付能力

季度报告摘要中公开披露近三年平均的投资收益率和综合

投资收益率。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

2023年 9月 10日


